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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工作 司法现在经常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

所以它承担着更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不大容易承担。司

法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巨大的权力承受在一个常人

的肩膀上，人们往往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需要把这个常人

加以包装，包装得和人不一样。头发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

不同，这样给无论衣服之内的人还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强烈

的警醒，那就是说我所做的工作不是个平常的工作，我所做

的工作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

则的统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地做。穿上这套衣

服以后，其他的人对他也会有强烈的期望。我想这是把法官

营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军警式的制服所营造的

气氛，就比较简单了，那是一种工具化的气氛。穿这身衣服

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服务的角色，他是完整

我们另外某种价值的辅助性的角色。中国的法院一直处在权

力的边缘，司法机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开始学法律的，进学校前还是

作为绝秘专业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学法律(

笑声)。进去以后就教育我们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笑声），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磨得锋利(笑声)，我

们看到，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

务者。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报纸很好笑，但都是现实。1966年

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服务不长时间，法院就



被军管了。我还曾接到过一个当事人寄来的当时的判决书，

判处他反革命罪，这个判决是由山东烟台军分区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法委员会作出的。当然“文革”以后恢复法院，为改

革开放服务，后来为商品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现在又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笑声)。法院总是个次要的角色，

并不是个神圣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当然不需要那样奇

特的包装，所以就穿了一身军警服。这是我们说的第个层面

的含义，法官是个特殊的神圣的角色还是个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穿着法袍的人有一种独立感，他是独立

的职业，独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征着独立性，法官最重要

的品质是独立。为什么司法要独立?其实每一个法官要独立，

是因为法官处理案件，行使权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

使权力的过程需要有一种对人的观察。比如在司法过程中，

我们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离不开当面锣对面鼓地观察。证

人在作证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后法官会向他反复强调，你已

经向上帝宣誓了，现在你说的话如果有假的话，你不只是对

我撒谎，你是对上帝撒谎。这对人心理上有警醒感，这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天不怕地不怕，向毛

主席宣誓也没用(笑声)，所以我们现在伪证特别多。当伪证

率很高的时候，说明个民族道德，伦理层次在下降。 证人在

作证时，法官要观察他有没有作伪证，神色怎么样。我们古

代有句话“以五声听狱讼”，为什么他脸红，为什么突然口

吃，为什么发抖?这时法官必须当面观察，当面判断，这样的

职业需要长期以来在法庭上积累的经验。在西方国家，尤其

在英国和美国，对法官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有个古老的谚

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



有经验，老了才能对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断。我曾经说过我

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让我去处理婚姻

案子，我怎么去处理?还劝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笑声)

。像我这样一个嘴上无毛，从没结婚的人怎么跟人家说“一

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通常不会出现40岁

以下的法官，通常从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或者检察官队伍里

选任。??法律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 一个法官最不好的是容

易被迷惑，经常心里拿不准。从前有个法官，听完原告的陈

述后对原告说：“你说得对。太有道理了。”再听被告说，

说完了，对被告说：“你说得对啊，你说得真有道理。”旁

边的书记员说：“法官大人，不可能两方面都对的，因为他

们是对立的。”法官说：“哦，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说得最对

。”(笑声)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法官这个角色不需要搞

年轻化。当然，年老的需要有个补偿，这个补偿是法官基本

上是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不能强制退休。美国的霍姆斯大

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他一坐在法

庭上，白胡子，白头发，黑法袍，真正给人一种司法的威严

，这能带来一种重要的效果。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

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没什么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司法所解

决的问题不过是种平衡术，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给法律下

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需要有伟大

的艺术家来表演。 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妇女有

没有权力堕胎的问题。美国女权主义者们的口号是“我的身

体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做了你管得着吗?!(笑

声)法律，什么法律! 女同胞认为不允许堕胎的法律对她们是

种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



面，保守人士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杀人吗?当然

是杀人。搞法律的人在那里搞了个虚伪的说法，认为人的生

命从出生之时开始，这是虚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不，人的

生命是从受孕开始，没有上半场哪有下半场，(笑声，掌声)

没有十月怀胎，哪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么?你为什么

要惩罚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不惩罚在医院杀人的人?有

区别吗?我看有区别，区别就是在大街上杀人时对方可以反抗

，可以正当防卫，而在医院杀人这个小生命从来不跟你交涉

，从来不搞正当防卫。选择更残忍的方式杀人者难道不更应

该受到惩罚吗?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有真理吗?不。其实法官

很难判决这样的案件，这是个所谓的“艰难案件”。但法官

又不能不判，这时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实

际上这样的判决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的真正的拥护。由此可见

司法常常在一条艰难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

下，法官、法院必须要有崇高和独立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这

种独立还不具备。我们讲司法独立，讲法院独立，基本上讲

的是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而基本上不讲法院个人的独

立。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法官你控制他还这么差，搞司法腐

败，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

完，还说法制不健全(笑声)。我自己正在做个论证，希望人

们意识到这种 思路可能会导致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法官素

质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大家想想，我们的最高人民法

院在1998年下半年的时候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我知道那

个高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级法官，处级审判员(笑声)。当

然从外面招进去就是处级，那对最高法院来说也是破例的。

然后报纸，电视都来宣传，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级法官，条件



是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正教授，研究所里从事法律工作的正

研究员，一级律师，国家机关从事法律工作的正处级以上干

部，最后一条北京户口。《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对最后

一条提出批评，题目是《北京是谁的首都》，认为最高法院

的这种做法有一种地域歧视。这样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

会的普遍冷落。到报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大早

就非常兴奋地摆桌子，摆椅子，新闻媒体的“大炮”都架在

门口了，天哪，几天下来只有几个人报名(笑声，掌声)。这

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

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方国家，被人们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

简直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

择。??军队为什么要搞军衔制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

、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

行的法官制度是在官僚化的、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

做到这一点的。《法官法》修改过程中，草案中有一条“中

国人民共和国法官实行法衔制度”。当时我问“法衔制”是

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现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什么级别，

体现不出等级，所以，我们要借鉴军队的做法，在外表上加

以区别，比如一级大法官，个大星，二级大法官两个星。我

说你们现在这套服饰够别扭的了，还要搞一个法衔制。军队

为什么要搞军衔制，因为军队最重要的是服从，军人应该很

清楚地知道应该服从谁，应该指挥谁，那不需要两个人认识

，只要用军衔来区分级别，以便确立军队里的等级，这是保

证军队胜利的前提条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

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法官需要这个特色吗?

我们现在实行四等十二级的制度，不断暗示法官级别，暗示



高级法官可以支配低级法官，低级法官要服从高级法官。司

法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等级化。科举制的

长期实行使我们今天建立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受到了极大的

局限，我们没法想象除了法官这套评价体系以外还有什么别

的评价体系。比如医院有处级、局级、副部级，和尚(笑声)

杭州灵隐寺的住持是局级和尚，(笑声)是政协常委。大学也

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上登着“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是

副部级大学，我校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我说

北大真是纡尊降贵，多么有尊贵的学校，历史比国家的历史

还长，校长地位绝不比国家元首低，何必搞个副部级来当。(

掌声)哈佛大学校长从不把国家总统放在眼里，他也是个“总

统”啊，他的名号和总统的名号是一样的，(笑声)唯一不同

的是他指挥下的“小国家”历史比美国历史要悠久的多。那

才是个大学的尊严!(掌声) 法袍的第三个寓意是，在法袍这一

古老的服装样式下，法官必须要维护个职业的完整，维护行

业的悠久传统，它提醒着我们这种角色的特色。这就涉及到

法治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对社会变革

的特行不尽相同，有的行业喜欢变革，喜欢进步。比如年轻

人喜欢社会进步、社会变革；文学家很喜欢社会动荡，诗人

很少有人写歌舞升平的诗写出千古诗名的，伟大的诗人都是

写人类的痛苦，社会的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当

然职业革命家喜欢革命；历史学家喜欢革命，现在社会平和

了，我想写当代史的人简直无聊透顶，只能年复一年地写“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谁看啊!(笑声)但是法律这个行业

偏偏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那么激进；千方百计维护既

定价值的习性。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



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

过去的规则的制约。法治有几条黄金定律，一条是“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尽管去做，没有人会

惩罚你。“法不溯及既往”。法官每遇到个案件，他不由自

主地就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种种，看有没有法律规定。这

个法律在有些国家能延伸到二百年前，在英国有些法官，现

在还在引用14世纪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维尔说：“英国人喜

欢他们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

老。”(笑声)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

袋被人砍下来了，后来发现砍错了又给安上去，结果安倒了

，脸到后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时候往前走就是往后走，往

后走才是往前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也有，说未来的时候我

们说“今后”，说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以前”，(笑声，掌

声)我们的文化到底朝后走还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们的记年

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公历永远朝前走，我们六十年一

甲子，是绕着圈子走。??总统是靠不住的 法律家就是不停地

朝后看，总是用过去的规则来限制今天的行为。当政治家头

脑发热的时候，法律学家总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给他当头棒

喝。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创造了重要的价值。

加上法官年龄老的特征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性更加显露无

遗。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约，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谋

远虑。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三权之中的司法权，老百

姓拿它没办法。总统任命法官，全国联邦法院的法官800多人

全部由总统任命，这本身就不是个民主程序。而且总统一旦

任命，法官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总统没办法控制他，每个

法官都保持严格的中立。人民没办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



当行为期间终生任职。我们发现三权分立的制度是民主政体

与贵族政体两种因素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妥协在司法领域

中。总统这边，老百姓不高兴他就当不了，当上了老百姓不

高兴，过四年他就要下来；议会所有成员都是民选产生的，

但司法，老百姓就是无可奈何。而且，宪法中明确规定“国

会不得制订减少法官工资的法令”，这是宪法里唯规定的一

个行业工资问题(笑声)。林达有一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设置的总统制度让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总统是靠不住

的，国会议员是靠不住的，但有一个行业大家都认为是靠得

住的那就是法官。为什么法官不是民主产生的，不受民意制

约，反而是靠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民主制度应该特别注

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法官穿的服饰是新派服饰，不能提醒

我们注意这是个古老的行业，它谈不上提醒法官决策是保持

连续性，要注意与传统的契合。 总而言之，我们上面从三个

角度稍微揭示了一下不同法官服饰背后的理念。我想，中国

社会结构、经济管理模式的演变，以及中国政治统治模式的

转变，都使得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法治的不归路，也就是“

依法治国”。如何使中国的司法制度走上良性循环，得到人

民真正的拥戴，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前不

久，我在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司法制度的建

设有四个大的矛盾，第一个大的矛盾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

沿袭下来的中央动员型的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

我们喜欢最上面有核心，中间有一把手，都团结在核心周围

，服从中心工作。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中立、独立、消极性

得不到理解；第二个大的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法院居

于权力的真正的核心和现在实际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处于边缘



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党

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要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占决

策的核心位置。这种实际的边缘化造成了法院现在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律的单极化和实际上

法律的多极化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规定要自成体

系。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一套规则，由最高法院作为最

终极的裁判机关来加以解释。而实际上，有法律效应的东西

多极化，我们经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最后一个矛

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我们

改革热情很大，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个案监督错案必纠、

对外招考法官、电视直播庭审，但是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

冲突，这就证明了在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什么叫法院，什

么叫法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清楚

。 中国是个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追求一个更

加合理的社会的过程中，离不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

，司法改革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也可能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所以我想，在座的无论

是不是学法律的，都应该背负起一个义务，那就是以各自的

方式推进国家的相关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朝

向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我总是想，我

们国家在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金牌的第三名，为什么不能在民

主和法制的建设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

个智慧和能力的。谢谢大家!(掌声)?お? 贺卫方教授简历： 贺

卫方，1960年7月生，男，山东省牟平县人。西南政法学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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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3.《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

美国汉学家KarerTurner及高鸿钧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4.《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5年；5.《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6.

《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 中国主要荣誉有：?? 1.中国

法学会“著名青年法学家”评选提名奖（1995）；2.第一届全

国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论文奖（1994）；3.北京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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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提名奖（1999）；8.北京大学法学院“十佳教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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